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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由上市委員會進行覆核

謹此提述華建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之公佈（「該
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聯交所通知開始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。除另有界定
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佈所披露，根據函件，鑒於該決定，本公司須提交復牌方案以證明其有
足夠的業務運作或擁有相當價值的資產以符合上市規則第13.24條之規定。倘本公
司未能提交可行的復牌方案，聯交所將取消本公司之上市地位。該公佈進一步披
露，根據上市規則第2B.06(1)條，本公司有權將該決定轉交上市委員會覆核。

申請由上市委員會進行覆核
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，本公司就該決定申請由上市委員會進行覆核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另行刊發公佈。股東如對聯交所通知開
展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之影響有任何疑問，務請徵詢適當之專業意見。

承董事會命
華建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柯俊翔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柯俊翔先生（主席及首席執行官）、
Wilson Wong先生（副主席）、盧元琮女士及付道丁先生；兩名非執行董事，即
鄒揚敦先生及李松佳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陳紹基先生、蔡展宇先生
及周浩雲博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